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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通過 修正後再審 通過審查 

1. 填具申請書(附件 1)。 

2. 填報校外人士個人資料(附件 4)-本校家長及志工團免填。 

3. 選用教材初審，填具審查表(附件 2)、進度表(附件 3)。 
授課教師 

1. 課發會 (委員、業務

所屬單位主管列席) 

2. 人事主任 

1. 列入該科、學期之教學計畫。 

2. 通知家長(附件 3)。 

3. 教材轉交業務所屬行政單位存查。 

交教務處教學組 

授課教師(本校教師)與協同

教師(校外人士)共同研修 
通知授課教師 

教務處：性別平等教育(法定)、科技、資訊、閱讀素養、國際教育、原住民族教育。 

學務處：環境教育(法定)、人權、海洋、品德、法治、能源、安全、防災、戶外教學。 

輔導室：家庭教育(法定)、家庭暴力防治(法定)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教育(法定)、生命、生

涯規劃、多元文化。 

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十九項議題 

通過審查 

校內該科

授課教師 

說明：授課教師認為有邀請校外人士進班協助教學必要時提出申請，申請程序如下： 

《單元性、主題式課程須於每年 1 月(下學期)或 7 月(上學期)學期開始前提出為原則，並

經本校審查機制；臨時性的課程請於一週前提出，經業務所屬單位審查教材後方可實施。》 

1. 提課發會審議(附件 1、附件 2、附件 3)。 

2. 提人事室審查校外人士資格(電子表單)。 

3. 依授課教材內容知會業務相關行政單位

(處室)列席課發會，並執行督導及行政協

助事項。 


